
崑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系學會組織章程 
民國 91 年 03 月 01 日製訂通過 

民國 97 年 12 月 17 日修訂通過 

民國 99 年 11 月 03 日 99 學年度第一學期修訂通過 

民國 101 年 11 月 01 日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修訂通過 

民國 102 年 06 月 13 日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成員大會修訂通過 

民國 103 年 01 月 14 日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成員大會修訂通過 
壹、 組織章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訂名為「崑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系學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章程依據訓導章則第七章「學會」之規定制定之。 
第三條 本會以辦理本系學生共同事務，維護學生福利，聯絡同學感情，培養

自治能力為宗旨。 
第四條 本會會址設立於本校資訊科技管理學院大樓（Ｉ４６０５）。 

 
第二章 會員 

第一條 本會以本系學生有繳交系會費者為會員，未繳交系會費者為觀察會

員，繳費後始可參加系學會舉辦之活動。 
  第二條 本會會員享有參加本會所舉辦的各項活動及選舉、被選舉的權利。 
 第三條 本會會員有遵守會章、服從本會決議及繳納會費、接受指派工作，維

護本會榮譽之義務。 
 第四條 本會會員皆享有同等權利與義務。 
 第五條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決策機構，凡本會之重大事項須經會員大 
     會通過始得施行之。 
 第六條 會員大會人數過多集議不便時，得舉行代表大會代替，其代表由各班

產生。 
 第七條 會員大會每學期舉行兩次，分別為期初、期末，由系會長召集之，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大會。        
 第八條 會員大會之舉辦，依會員召集章則實施。 

 
第三章 組織 

第一條 本會設會長一人主持會務，由會員於第一學年結束前選舉之。 
第二條 會長下設副會長及執行秘書各一人，協助會長處理會務。 

 第三條 會長下設一幹事會，幹事會分設總務、會計、文書、活動、美宣、公

關、資服、器材等七組，各置組長、副組長各一人，各組得視工作之

繁簡設置組員若干人（附件一）。 



第四條 本會幹事之任期： 
    會長、副會長任期皆為一年，不得連選連任。 
第五條 本會會長、副會長及幹事會之選舉罷免辦法依選舉罷免章則實施。 
第六條  本會另聘顧問若干名，由會長聘任之。附註：擔任顧問須曾經擔任過

本會幹部或是社團幹部者。 
第七條  本會設監事委員會，設置監事三人至五人，由前一屆學會會長擔任監

事委員長，委員會負責會務之監督及財務稽核等事項，對於會務發現

學會行政有不當情事時，應促請學會會長注意，並報告指導老師、系

主任及學務處處理。 
  

第四章 經費 
第一條 本會之經費來源： 

一、由本會會員繳交會費。 
二、自由樂捐。 
三、校友捐獻。 
四、其他方式籌募之。 

  第二條 本會經費之收支，應詳列收支明細表，於每學期之會員大會公佈。 
第三條 本會之經費應存儲郵局或政府立案之銀行中。 

  第四條 新生繳交會費時，如有經濟困難者，需提出申請，並附相關文件，再

經由學生生涯規畫與輔導委員會審議後另行處理。 
  第五條 本會金額交接時金額需要列出收支明細總表。 

 
第五章 會費繳款細則 

      第一條  本章則依據組織章則第四章「經費」之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 會費之細項： 

一、 系服：新台幣三百元整。 
二、 各內部雜項運用：新台幣二百元整。 
三、 迎新：各學年所舉辦之迎新活動新生，由會費支付部份費用，參加

迎新活動之新生支付部份金額。 
四、 在各學年所舉辦之迎新活動工作人員，在期間所花費的費用，須由

系會該工作人員自行負擔費用，系會再依活動結束所結算之金額，

給予適當金額補助。 
五、 各學期活動（含畢業專題展）：單一學期活動費用為新台幣二百五十

元整，總計為八學期，合計為新台幣二千元整。 
六、 總合為新台幣二千五百元整。 
七、 以上各項金額為估計值，若有更動會另行公告。 

第三條 會費繳款之面額：請參考附表。 
第四條  單一活動（不包含協辦大型活動）收費條例：  



一、繳交系學會之會員，免繳交報名費。 
二、未繳交系會費之觀察會員，單一活動報名費 500 元(個人)。 
三、繳交系會費同學之友人(外系)，報名費 300 元。 
四、崑山資管系畢業之系友(不含研修及碩生)，單一活動報名費 100 元。 

第六章 會費退款細則 
第一條 本章則依據組織章則第四章「經費」之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 根據學生狀況，有退款之必要者，經系學會評議符合資格者，得以申

請退款程序。 
第三條 退款申請表格參照(附件六) 
第四條 符合退款學員條件： 

一、轉學情況者：因轉學需要而需轉學離校之學員。 
二、轉系情況者：因在學期間轉於別系所之學員。 

第五條 退款之金額，如學員先前已參與系所舉辦之活動，進而新設退款金額

扣除項，其扣除項之面額依當年度之花費訂定之。 
一、系服：代表本科系所購贈之系服，針對學員所繳之會費而贈，因有扣

除之必要。 
二、活動：於本科系系學會在學期間所舉辦之活動，查核該學員於辦理退

款日起即刻計算該學員所曾參與活動憑證，依憑證而新設退款扣除項

科目。 
第六條 退款之程序須由欲退款學員向系學會索取退款申請表並填寫申請，由

系學會總務組、活動組、系會長、指導老師/系主任審核通過始可通過

申請。 
第七條 退款申請辦法 

一、轉學情況者： 
１．填寫申請表格。 
２．繳交轉學證明影本乙份。 
３．活動組受理後調該學員在校期間參與活動的紀錄憑證。 
４．將申請表連同憑證函送系會長、指導老師/系主任審核。 
５．審核通過後向總務組請退款額(面額依第六章第四條、第六條規

定發給)。 
            二、轉系之學員： 

１．填寫申請表格。 
２．繳交轉系證明影本乙分。  
３．活動組受理後調該學員在校期間參與活動的紀錄憑證。 
４．將申請表連同憑證函送系會長、指導老師/系主任審核。 
５．審核通過後向總務組請退款額(面額依第六章第四條、第六條規

定發給)。 
第七條  退款權利保留；如學員符合申請資格(第六章第二條規定)可予以保留



退款之權利。 
第八條  退款面額表；根據四學年共八學期來推算之，內含扣除活動、系服扣

除項。 
第六章  

第一條 社團成員需達出賽標準 
第二條 第一階段申請，填寫申請表格參照(附件七) 
第三條 第一階段申請於期初成員大會繳回申請表，申請核准後於期初成員大

會當日發放輔助金 3,000 元整，輔助社團運作。 
第四條 第二階段申請，填寫申請表格參照(附件八) 
第五條 第二階段申請於期初、期末成員大會繳回申請表，申請核准後於期末

大會當日發放，輔助社團運作。 
 

 
第七章 附則 

第一條 本會之資產皆由器材組負責保管，若有遺失或損毀則追究 
  其責任賠償，並申請補充。 
第二條 本章程之修改辦法： 
 一、組織章則由組長三人以上提議，組長四分之三人附 
     議，會員三分之二人同意，公告後生效。 
    二、其他章程由組長三人以上提議，組長五分之四人附議，公告後生效。 

三、附件由組長三人以上提議，會長同意後，即時生效。 
 第三條 凡以本會名義在外做出危害會譽之行為者，其行為除自行負責外，並

送請系主任議處。 
第四條  本會辦理各項活動事宜，活動後應遞送經費明細至監事委員會蓋章認

可，若活動經費有不當運用則報告指導老師、系主任、學務處長

等相關人員處理。 
 

貳、 選舉罷免章則 

第一條 本章則依據組織章則第三章「組織」之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 會長、副會長選舉及罷免之標準及程序： 

一、會長前一學年學業在總修習科目中，無超過三分之一科目不及格且無

記過以上處分之當然會員。 
二、副會長在前一學年學業在總修習科目中，無超過三分之一科目不及格

且無記過以上處分之當然會員。 
三、由會員無記名投票表決，得票最高者當選之；兩人或兩人以上得相同

最高票者，由會員再無記名投票表決，直至最終得最高票之一人當選

之。 



四、會長、副會長於任期中失職或不稱職者，得經由組長或本系老師三人

以上提議，組長三分之二人以上附議，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人以上表決

通過後改選之。 
第三條 執行秘書任用，解職之標準及程序： 

一、由會長經當事人同意後任命之。 
二、失職或不稱職者，由組長三人以上提議，組長二分之一人以上附議，

經會長及指導老師同意後公告解職之（附件二）。 
三、解職後之空缺依本章程本章則本條第一項之規定任命他人。 

第四條 各組組長任用，解職之標準及程序： 
一、由會長經當事人同意後任命之。 
二、失職或不稱職者，由組長三人以上提議，組長二分之一人以上附議，

經會長及指導老師同意後公告解職之（附件二）。 
三、解職後之空缺依本章程本章則本條第一項之規定任命他人。 

第五條 副組長任用、解職之標準及程序： 
一、幹事會各組副組長由各組組長提名，經會長同意後任命之。 
二、失職或不稱職者，由該組組長提議，向幹事會說明原委，經幹事會二

分之一人以上附議，由會長同意後公告解職之。(附件三) 
三、解職後之空缺依本章程本章則本條第一項之規定任命他人。 

第六條 本會幹事之辭職程序： 
一、會長、副會長非有不可抗力之因素不得辭職。 
二、會長以下組長、副組長之辭職需填寫辭呈。(附件四) 
三、辭呈經幹事會三分之二人以上表決通過，經會長同意後即時生效。 
四、未完成辭呈上任何一項手續，即視同其未辭職。 
五、組長若因不可抗力之因素，經會長同意後即時生效，不受本章則本第

一、二、三、四項之限制。 
第七條 組長以下組員稱職之獎勵辦法（附件五） 
第八條  會長、組長、幹事、委員任期均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參、 會員召集章則 

第一條 本章則依據組織章則第二章「會員」之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 會員大會每學期舉行二次，由會長召集之。 
第三條 會員大會召開之主要議題如下： 

一、期中：  
壹、公佈活動與預算。 
貳、審核經費收支。 
參、其他事項。 

三、期末 



壹、審核經費收支。 
貳、提報次學期活動企劃與預算。 
參、審核次學期活動企劃與預算。 
肆、其他事項。 

 
 
 


